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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5

本报12月27日热线消息(记者
杨万卿)潍坊市民齐女士住在奎文区
福寿街游麟小区，小区内有一栋住宅
楼一层被改造成面馆，打扰休息不
说，还有安全隐患，多年来成了她的
心病。27日记者调查发现，该面馆证
件并不齐全。奎文区防疫针工作人员
表示，会尽快查明情况。

27日，记者来到游麟小区，刚进
巷子口，一块写有“饭是钢面馆”的招
牌就进入视线，这就是齐女士提到的
面馆。虽然已过午饭时间，从面馆外
看去，里面依然是满满的顾客，生意
很火爆。随后，记者进门，才看清面馆
的全貌。这是进入小区后左手边第一
栋居民楼的一层，即4号楼1单元101

室与102室，店主将该单元楼东单元
的一层两户住宅打通，后院搭上顶
棚，摆开两排小饭桌，当做用餐区。
从用餐区到阳台是人工搭起来的楼
梯。东侧阳台是选菜区，直通到室
内就是厨房等，西侧阳台是结账
区。记者环顾四周，没有看到《工
商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
等相关证件张贴。

一提到这家面馆，齐女士就感
到很无奈。齐女士和丈夫都是上班
族，虽有母亲在家照顾3岁的儿子，
可是每天下班后自己还需要给一家
人做饭。吃完饭终于可以休息了，
可是又听着面馆里人声嘈杂，根本
就没法好好休息。“说是面馆，其

实就是小饭店，去吃饭的都吃炒
菜，短时间内根本走不了。”

记者采访中得知，游麟小区是
一个老小区，没有物业管理，对小
区内开饭店的现象根本无人管。随
后，记者询问面馆老板，在这里吃
饭能否开发票，被告知不提供。为
了解该面馆是否合法经营，记者分
别联系到负责管理注册和办理营业
执照的奎文区工商局、办理餐饮许
可证的奎文区防疫站，经查询，
“饭是钢面馆”有工商营业执照，
却没有餐饮许可证。奎文区卫生防
疫站工作人员表示，“饭是钢面
馆”无任何登记信息，没有餐饮服
务许可证，会尽快查明情况。

住宅楼一层改面馆
证件不全生意照样很红火

高密集中判决“扫黄打非”刑事案
本报讯 今年6月份以

来，高密市“扫黄打非”办公
室在省、市“扫黄打非”
办公室的指导帮助下 ,组织
高密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局、公安局联合对音像制
品市场进行了专项治理整
顿。近期，涉及非法经营
音像制品的25起刑事案件
被依法判决。

6月份，高密市文化市
场行政执法局、公安局根
据音像制品市场的特点和
规律，运用“便衣走访、
明查暗访、隐蔽待命、集
中行动、一网打尽”的战
术 ， 经 过 一 个 多 月 的 侦
查，摸清了高密市音像制
品的非法经营情况。 8月
份，高密市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局、公安局突击检查
了音像制品经营场所、摊
点510家次，查获非法音像

制品51786张,抓获犯罪嫌疑
人32名。行动中，共出动执
法人员1300余人次、执法车
500余辆次。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高
密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
将32起非法经营音像制品
的案件移交刑事处理。近
期，高密市人民法院依法判
决其中 2 5起刑事案件。其
中，李希志犯侵犯著作权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一万二千元；王婷婷犯
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一千
元；邱法刚犯侵犯著作权
罪 ， 被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三
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八千一百元。其他被
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拘役、单处罚金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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